
— 1 —

尤政办〔2018〕35 号

尤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尤溪县加快推进母婴设施建设

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各部门、直属机构：

经县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尤溪县加快推进母婴设施建设实施方

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。

尤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8 年 5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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尤溪县加快推进母婴设施建设实施方案

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卫生计生委等 10 部门《关于加快推进

母婴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卫指导发〔2016〕63 号）、福建

省卫生计生委等 9 部门《关于加快推进母婴设施建设的实施意

见》（闽卫指导发〔2017〕89 号）和三明市卫生计生委等 11 部

门《关于印发三明市加快推进母婴设施建设的实施方案的通知》

（明卫〔2018〕30 号），进一步完善全面两孩配套政策措施，加

快推进母婴设施建设，结合我县实际，提出如下方案。

一、基本原则

坚持需求导向，按照“谁管理，谁建设”的原则，明确母婴

设施建设的管理职责。各相关部门根据职责分工，加强监督和管

理，协调推进母婴设施建设。鼓励社会组织和团体积极参与，推

进母婴设施供给主体的多元化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2018 年底，机关、企事业育妇较多的用人单位和县总医院、

县中医医院、县妇幼保健院、4A 级以上旅游景区、火车站、汽

车站等场所按要求配置母婴设施；2019 年底，3A 级以上旅游景

区、商业中心、公园广场等场所按要求配置母婴设施；2020 年

底，在全县所有应配置母婴设施的综合医院、商业中心、旅游景

区、公共文化场馆、游览娱乐等公共场所和所有用人单位建成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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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化的母婴设施，实现母婴设施建设全覆盖。

三、工作职责

（一）属地管理。母婴设施建设工作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纳

入各乡镇、各有关部门计划生育目标及绩效管理范围，统筹资源、

强化协调、加大投入，健全服务体系，提高服务水平。各相关部

门要高度重视母婴设施建设，落实部门管理责任，统筹推进管辖

范围内母婴设施的建设，将其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中，鼓励企业

自建母婴设施，各有关部门可通过以奖代补的形式给予必要的经

费支持，动员全社会、社会公益组织和母婴保健领导的行业协会

积极参与。

（二）责任分工。县委文明办负责对文明行业窗口建设的考

评督促，促进母婴设施建设及管理的落实。县发改局负责将母婴

设施建设纳入全县经济社会发展规划，在县财政投资应配置母婴

设施的大型公共服务设施项目审批中，配合相关主管部门做好母

婴设施建设的指导工作。县教育局负责各级学校母婴设施建设指

导实施工作。县住建局负责将母婴设施建设纳入公用建设、公共

服务配套设施建设规划设计条件中，并负责城市公园的母婴设施

建设。县交通局负责职能管理范围内火车站、汽车客运站母婴设

施建设指导实施工作。县商务局负责大型商场、超市的母婴设施

建设指导实施工作。县文广局负责全县展览馆、图书馆、影剧院、

博物馆等母婴设施建设指导实施工作。县卫计局负责职能管理范

围内综合医院母婴设施建设指导实施工作，负责对全县母婴设施



— 4 —

建设的督导考核工作。尤溪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负责园区内企业的

母婴设施建设指导实施工作。县旅游局负责职能管理范围内旅游

景点（A 级景区）母婴设施建设指导实施工作。县总工会、县妇

联协调机关、企事业单位母婴设施建设指导实施工作。县行政服

务中心负责在服务大厅建设母婴设施，并设置醒目的导向标识

牌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设置标准

根据公共场所面积、人流量、母婴逗留情况和用人单位孕期、

哺乳期女职工人数等因素，按照便民原则分类建设。

1．商业中心、医院、旅游景区及游览娱乐等公共场所，建

立使用面积不少于 10 平方米的独立母婴室。

2．年平均哺乳女职工达 10 人以上且有需求的机关、企事业

用人单位，应当建立使用面积不少于 10 平方米的独立母婴室。

3．火车站、汽车站应因地制宜设置母婴候车厅（区）、母婴

专座。在乘车和检票口针对孕期、哺乳期妇女以及携带婴幼儿的

乘客提供绿色服务通道或便利服务。

（二）配置要求

1．按“十个一”规范要求配置：一名专兼职的管理员；一

间面积不小于 10 平方米的专用房间（防滑地板）；一张带安全扣

的婴儿尿布台；一张婴儿床；一套便于哺乳休息桌椅（椅子至少

2 把）；一个垃圾桶；一套宣传海报（墙面布置）；一个资料架（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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乳喂养杂志等）；一套保护哺乳私密性可上锁的门、帘子等设备；

一项管理制度。

2．根据条件可配置（舒适配置）：提供热水和洗手液的洗手

台；饮用水；恒温空调；冰箱或冰柜；沙发；尿不湿自动销售机；

呼叫设备。

3．统一标识：在公共场所设立的母婴设施统一命名为“母

婴室”，也可使用其他统一规范的名字，如“母婴候车室”等。

在用人单位中设立的母婴设施统一命名为“妈妈小屋”。同时应

设置醒目导向标志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母婴设施建设是全面两孩政策配套措

施的重要内容，是进一步维护妇女儿童权益、提高对妇女儿童公

共服务能力的实质性举措。各乡镇、各部门要高度重视，认真贯

彻落实《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》和《女职工保健工作规定》

等法规规章，按照“谁管理、谁建设”的原则，将母婴设施建设

纳入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和建筑设计规范，列入文明单位、A 级旅

游景区创建的重要评选条件，积极推进国家机关、企业、事业等

用人单位女职工休息哺乳室等设施建设。

（二）加强管理维护。各乡镇、各部门要对母婴设施建设和

运行给予必要的经费支持，并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投入。建立健全

母婴设施运行管理制度，确定专、兼职人员负责做好日常管理和

维护，确保母婴设施整洁卫生、功能正常，满足群众对母婴设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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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的需求，保障母婴权益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推广。认真总结推广“妈妈小屋”建设经验，

通过新闻报道、公益广告等形式，广泛宣传建设和维护母婴设施

的必要性和重要性，提高社会认知度和认可度。在母亲节、母乳

喂养日、世界母乳喂养周期间，集中开展活动，营造全社会关心、

关爱孕期、哺乳期女性的氛围。普及母婴设施安全使用知识，推

广母婴设施服务，提高设施利用率和服务可及性，增强群众的幸

福感、获得感。

（四）加强督导检查。县卫计局要联合各相关部门加强行业

指导和技术支持，建立“示范母婴室”评比标准，树立“示范母

婴室”典型样板，积极指导母婴设施的建设，联合组织相关部门，

定期开展对母婴设施建设、使用情况进行评估和检查，及时通报

有关情况和问题，确保母婴设施正常运行。相关部门要做好母婴

设施建设使用情况统计，每半年报送一次上级部门和县卫生计生

部门（统计表见附件）。

附件：1.机关企事业单位“妈妈小屋”建设使用情况表

2.公共场所“母婴室”建设使用情况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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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机关企事业单位“妈妈小屋”建设使用情况表
序

号
单位名称 详细地址

职工人

数(人)

女职工

数(人)

育龄女

工(人)

妈妈小屋

创建时间

实用面积

(平方米)
开放时间

管理人员

联系电话

当年累计

使用人次

注：“创建时间”填写妈妈小屋开始投入使用的年月；“开放时间”填写全天候开放或工作日开放，每天开放多长时间。

填报单位： 填报人： 联系电话： 填报时间：

附件 2

公共场所“母婴室”建设使用情况表
序

号
公共场所名称 详细地址

日均人流量

（人）

母婴室

创建时间

实用面积

(平方米)
开放时间

管理人员

联系电话

当年累计

使用人次

注：“创建时间”填写妈妈小屋开始投入使用的年月；“开放时间”填写全天候开放或工作日开放，每天开放多长时间。

填报单位： 填报人： 联系电话： 填报时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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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办、县人大办、县政协办。

尤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5 月 31 日印发


